
伊通满族自治县水利行业全面推行 

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 

为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根据《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

发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

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

案的通知》（伊政办发〔2019〕31 号）和《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伊通满族自治县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的

通知》（伊政办发〔2019〕39 号）要求，为进一步促进严格规范

公正文明执法，结合我县水行政执法工作实际，现就全面推行行

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制度（以下简称“ 三项制度”），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促进行政执法

公开透明、合法规范。 

二、任务措施 

局相关科室和单位依据职责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

制、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行为中全面推行“三项制度”。 



（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的事前、事中、

事后公开机制，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有关行政执法信息。执法人

员在执法过程中，要主动表明身份。 

1.加强事前公开。主要公开行政执法主体、人员、职责、权

限、随机抽查事项清单、依据、程序、监督方式和救济渠道等信

息，并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和部门机构职能调整等情况动态调

整。 

（1）按照县政府推行“三项制度”工作方案的要求，编制

我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确行政执法主体、职责、权限、

依据等须事前公开的内容，并予以公示。 

（2）根据“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编制我局《随机抽

查事项清单》，明确抽查主体、依据、对象、内容、比例、方式、

频次等须事前公开的内容，并予以公示。 

（3）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完善行政执法程序，编制本

部门各类行政执法流程图，明确具体操作流程；编制行政执法服

务指南，明确行政执法事项名称、依据、受理机构、审批机构、

许可条件、优惠政策、申请材料、办理流程、办理时限、监督方

式、责任追究、办公时间、办公地址、办公电话等内容，方便群

众办事。  

（4）编制《水行政执法人员名录库》，明确持证执法人员

的姓名、单位、职务、证件编号、执法类别、执法区域等内容并



公开，实现行政执法人员信息公开透明，网上可查询，随时接受

群众监督。 

2.规范事中公示。主要是在执法过程中主动亮明身份，做好

告知说明工作。 

（1）各具有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等职能的科室

和单位在执法活动中要按规定出具执法文书，告知行政相对人执

法事由、执法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 

（2）全面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

经执法资格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不得从事执法活动。

行政执法人员开展检查、调查等执法活动要主动亮明身份，出示

省政府统一印制或经备案的行政执法证件。 

3.推动事后公开。按时主动向社会公布行政处罚、行政检查

情况等执法结果，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在我局行政执法公示办法中，明确行政执法行为事后公开的范围、

内容、方式、时限、程序和公开期限等事项，确保应当公开的执

法结果都向社会主动公开。 

（2）按照县政府关于“双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

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布“双随机”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 

4.创新公开方式。 



（1）结合我局“互联网+监管”和信息化建设的要求，充分

发挥微博、微信、APP 等载体作用，全面、及时、准确公示执法

信息。 

（2）依托县政府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执法信息

向县政府行政执法信息公示，方便群众查询。 

（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要通过文字、音像等方式，对

立案、调查、取证、审查、决定、送达、执行等行政执法活动进

行记录并归档，实现行政执法行为的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1.规范文字记录。主要是根据行政执法的种类、性质及流程

等，规范执法文书制作，推行执法文书电子化，明确执法案卷标

准，确保执法文书和案卷完整准确。 

（1）规范使用行政执法文书范本，不断提高办案质量。 

（2）按要求规范开展文字记录工作，按执法案卷标准制作、

管理和保存执法卷宗。积极推行执法文书和执法案卷电子化。 

2.推行音像记录。主要是对现场检查、随机抽查、调查取证、

证据保全、听证、行政强制、文书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

法活动，要进行音像记录；必要时要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 

（1）结合执法工作实际，编制《音像记录事项清单》，明确

进行音像记录的关键环节、记录方式以及应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

的现场执法活动。 



（2）严格按照执法全过程记录具体办法和《音像记录事项

清单》，规范开展录音、录相、照相、视频监控等音像记录和全

过程音像记录工作，并将音像资料及时归档保存。 

（3）按照上级出台的音像记录设备配备办法，确定安监系

统音像记录设备配备比例和标准。按要求配备并制定音像记录设

备的使用、管理和监督规则。 

3.提高记录信息化水平。利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结合办公

自动化和执法办案系统建设，积极探索运用成本低、效果好、易

保存、不能删改的记录方式，探索全过程音像记录的即时上传云

存储模式，实现执法全过程同步网络管理，提高行政执法记录的

信息化水平。 

4.强化记录实效。建立健全本部门执法全过程记录信息收集、

保存、管理、使用等工作制度，加强全过程记录数据统计分析，

充分发挥全过程记录信息在案卷评查、执法监督、评议考核、舆

情应对、行政决策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等工作中的作用。 

（三）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作出重大执法决定前，

须进行法制审核，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不得作出决定，

确保每项重大执法决定都合法适当，守住法律底线。 

1.落实审核主体。 

（1）按要求配备和充实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法

律专业背景的法制审核人员，确保法制审核人员数量能够满足工

作需要。 



（2）建立法制审核人员定期培训制度，不断提高法制审核

人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 

（3）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制度，对重大复杂疑难

法律事务组织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协助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在法制审核工作中的作用。 

2.确定审核范围。 

（1）按照省政府法制办要求，我局确定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范围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要编制《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

清单》。对非重大行政处罚案件，积极探索，逐步创造条件纳入

法制审核范围。 

（2）建立科室和单位初审制度。各科室和单位指定重大行

政执法决定初审员，负责对相关执法决定事项进行法制初审，经

科室和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提交局党组集体讨论通过。 

3.明确审核内容。重点审核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合法、行政执

法人员是否具备执法资格、主要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充

分、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准确、执行裁量基准是否适当、程序

是否合法、是否有超越本机关职权范围或滥用职权情形、行政执

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

以及其他应审核的内容。 

4.细化审核程序。根据工作实际，分执法类别编制《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流程图》，明确法制审核送审材料，规范审核程



序、审核载体、时限要求、法制审核意见与拟处理意见不一致的

协调决策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事项，规范法制审核行为。 

三、组织保障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局各有科室和单位要充分认识推行

“三项制度”任务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放管服”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政府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强化“四个意

识”，把“三项制度”的推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

认真组织落实。我局成立由局长任组长，分管副局长任副组长，

局各科室、局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推行“三项制度”工作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行政法规科，负责指导协调全面推

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日常工作。 

（二）强化统筹衔接。要将开展“三项制度”工作与规范行

政执法程序、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

岗和资格管理制度等政府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相结合，在原有推

行“三项制度”的基础上规范完善，着力解决执法领域社会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 

（三）加强工作调度。按照“谁执法、谁负责”的原则严格

执行有关规定，抓好各项制度贯彻落实，确保监管监察活动依法

实施。局科室和单位负责人要亲自过问、亲自指挥协调。 

附：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任务分工表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工作任务分工表 

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公开时间

节点 
公开事项 

牵头科室

（单位） 
责任科室（单位） 

事前公开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行政执法主体和执法人员清单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执法流程图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事中公示 

正确使用合法、规范的执法文书格式文本，并在执法活动

中按规定出具执法文书，告知行政相对人执法事由、执法

依据、权利义务等内容，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 

——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全面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行政执法人员实施检

查、调查等执法活动要主动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政务大厅水利窗口设置行政执法人员岗位信息公示牌，表

明执法身份。 
—— 行政审批办公室 

事后公开 

及时将已办结案件的立案时间、处罚机关、主要案由、执

法决定及其履行情况，行政审批服务办理情况，“双随

机”抽查情况及执法结果等信息向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 

——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记录事项 牵头科室（单位） 责任科室（单位） 

规范文字记录 

规范行政执法文书，制定执法规范用语和执法文书制作指引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记录行政执法行为的启动、调查、决定、送达等各个环节，

确保执法活动全过程有执法文书记录 
——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推行音像记录 

规范执法装备配备使用管理 —— 相关科室和单位 

制定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规则，规定照相机、摄像机、录音

笔、执法记录仪等设备的使用、管理。 
—— 行政法规科 

对现场检查、随机抽查、调查取证、证据保全、举行听证、

行政强制、文书送达等容易引发争议的行政执法活动过程，

进行全过程音像记录。 

——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做好音频、视频记录的制作、归档和保存，保证音像记录质

量，提高视听资料证明效力。 
——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搞好记录归档 

加强执法案卷的制作、使用、管理和归档保存，确保所有执

法行为有据可查 
——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完善执法案卷管理制度，探索建立记录信息储存路径和归档

管理制度。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加强执法全过程

记录结果运用 

建立健全执法全过程信息收集、保存、管理、使用等工作制

度，加强执法全过程记录数据统计分析，充分发挥全过程记

录信息在案卷评查、执法监督、行政决策和健全社会信用体

系等工作中的作用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任务事项 牵头科室（单位） 责任科室（单位） 

修订完善法制审核制度 —— 行政法规科 

落实法制审核机构和人员 —— 行政法规科 

明确审核范围和内容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明确审核程序和责任 
建立重大执法决定初审制度 ——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规范法制审核流程 行政法规科 各具有行政执法科室和单位 

 


